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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政〔2022〕33 号 

 

 

 

 

 

县自然资源局： 

你局《关于上报审批〈松溪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石壁山东

侧地块局部调整〉的请示》（松自然资〔2022〕35 号）收悉。经

研究，在符合《福建省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》前提下，同意《松

溪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石壁山东侧地块局部调整》，请你局依

法组织实施。 

松溪县人民政府 

2022 年 4 月 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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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常委会，县政协，县纪委监委。 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 日印发 


